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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14 号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审查

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909.35 万元，净利润

2,596.5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2,876.32 万元。各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6,441.8万元、56,298.02万元、53,673.59万元

和 53,495.94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3,650.82 万元、5,081.78 万

元、1,213.29万元和 4,480.6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 1,348.58万元、20,796.38万元、10,766.22万元和 19,965.15万元。

2019年至 2020年，你公司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幅度分别为-20.72%、500.61%和 92.63%。 

（1）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公司业务模式、产品类别、

毛利率变化等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你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同时扣非后

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 

（2）请结合公司主要业务开展情况、季度销售特点、销售结算

及回款模式变化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以及近两年公司营业

收入、扣非后净利润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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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原因。 

2. 年报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六九公司”）收到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 13 民终 619 号]，根据娄底市中院终审判

决结果，一六九公司棚改项目所涉部分资产、负债由一六九公司承接，

于 2020年 12月 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你公司报告期就一六

九公司棚改项目形成的在建工程计提 5740.8 万元减值准备，导致本

期净利润相比上期大幅下滑。经查，2013 年 1 月，一六九公司与百

弘房地产公司签订开发建设合同。2017 年 7 月，法院受理一六九公

司与百弘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2018 年 6 月，法院就该案作出初次

裁定。2019 年 3 月，湖南省国资委复函原则同意该项目托管主体由

一六九公司转移为你公司关联方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斧投资”）。2020 年 1 月，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六九

公司再次提起上诉。2021 年 2 月，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请你

公司就一六九棚户项目下列事项予以说明： 

   （1）请说明一六九棚户区项目的建设背景，是否符合当时政策法

规要求，是否已在当时取得所有需要的审批程序，上述开发建设合同

规定的一六九公司的权利与义务，建设用地产权归属，建设完成后相

关房屋产权归属，并结合上述情况及合同主要条款说明该合同是否属

于委托代建合同，说明你公司自 2012 年以来各年对该一六九棚户区

项目相关的会计处理，以及做出相关会计处理的事实依据，以及所依

据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条款。 

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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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 1月，一六九公司签订的开发建设合同显示，一六

九棚户区项目总投资约 56,000万元。2021年 4月，你公司公告显示，

一六九棚户区项目市场价值评估结果为 48,151.00 万元，相关在建工

程账面价值为 53,891.80 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对该项在建工程计提

减值准备 5,740.80万元。请列表比较说明 2013年及 2020年你公司就

该项目市场价值评估的评估方法、主要参数、评估过程、评估结论，

并结合 2013 年至今房地产行业发展情况、该项目周围楼盘均价变化

等因素说明相关参数变化、评估结论差异的合理性。进一步说明你公

司就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合理性。 

（3）公告显示，百弘房地产公司将棚改项目职工认购房以外的

的商业开发部分退还给土地使用权人一六九公司。请说明棚改项目在

建工程账面价值中职工住房和待出售商品房的占比，两类房产具体的

套数、面积和所有权归属，截至目前的完工情况，一六九公司未来预

计投入，你公司为开展房地产行业相关业务所存在的风险，是否具备

相关资质，该项目所需审批工作是否已全部完成，是否存在合规障碍。 

（4）你公司于 2021年 2月 5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一六九

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显示，你公司对上述法院终审判决的部分

内容仍存在异议，将对该案件申请再审，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请说明对该案件的具体异议，你公司申请再审的进展，拟采取或已采

取的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措施。 

（5）请你公司自查说明自 2012年起关于该一六九棚户区项目的

合同签订、建设进展、诉讼进展是否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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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年报显示，2020 年你公司工业炸药和工业雷管的毛利率相比

2019年分别下降 6.24%和 6.71%，省内业务毛利率下降 3.33%，省外

业务毛利率上升 8.4%。请结合同行业公司、同类产品等情况说明你

公司工业炸药、工业雷管毛利率下降的具体原因，请结合你公司省内

外业务间的差异说明报告期内省内业务毛利率下降而省外业务毛利

率上升的原因，相关产品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异。 

4. 报告期内，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70,979.9 万元，其他应收款

余额 5,296.39 万元，其他应付款余额 286,42.7 万元，短期借款余额

60,172.09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12,528.5万元， 

（1）请说明你公司存放在境外的货币资金总额从 99.9万元上升

至 7,137.56万元的原因。 

（2）请分别说明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中往来款及其他款项

的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形成原因等。 

（3）报告期内，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从 91,500 万元下降至

60,172.09万元，长期借款余额从 5,510万元上升至 12,528.5万元，请

结合你公司经营业绩、现金流状况、借款用途、融资政策变化等情况

说明你公司调整长短期借款规模的原因。 

5. 年报显示，你公司以高速公路隧道智能消防系统和客车安全

防护系统为重要增长点，加快普通工业雷管向数码电子雷管的升级换

代，推广现场混装炸药生产方式。2020 年度，你公司电子雷管、导

爆管雷管、工业电雷管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28.39%、55.28%和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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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拟发展的高速公路隧道智能消防系

统、客车安全防护系统、电子雷管和现场混装炸药等产品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等。 

（2）结合你公司各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目前使用状况

说明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在闲置、陈旧等减值迹象，你公司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3）请说明你公司工业炸药成品智能化仓储系统合作研发、研

发一种针刺延期雷管、煤矿许用型电子雷管等已立项未完结的研发项

目的研究进展，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预算、目前投资进度、预计完工日

期等。 

6. 报告期内，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新增对湖南卓特包装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和岳阳县红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

红晟”）的战略投资。年报显示，岳阳红晟与你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岳阳红晟采购商品 1,024.96万元，同时，

你公司向岳阳红晟销售商品、提供水电服务及租赁业务。2019 年，

你公司向岳阳红晟（原名“岳阳县湘荣发展实业公司”）采购原材料

的交易额超出预计金额 45.56%。 

（1）请说明上述战略投资的投资金额，持股比例（如适用），投

资目的，期末公允价值的测算过程，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2）请说明你公司向岳阳红晟采购、销售的具体商品，请自查

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供应商与客户重叠的情形，如是，请披露具体

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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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报显示，你公司于 2016年 4月 19日以自有资金设立了全

资子公司新天地（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香港”），

并拟以此子公司为平台，实施国际化经营在津巴布韦投资民爆业务。

因津巴布韦当地政局原因，公司拟在当地投资的民爆器材生产线项目

暂未再进一步投入和推进。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国际贸易营业收入

529.61万美元，利润总额 58.19万美元。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

贸易收入同比减少 59,238 万元，主要原因是按湖南省国资委要求，

非主业贸易业务退出。 

（1）请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新天地香港在津巴布韦开展

国际贸易业务的原因，具体内容及后续计划。 

（2）请说明“津巴布韦当地政局原因”的具体情况，你公司拟

在当地投资的民爆器材生产线项目的投资进展，相关资产是否需要计

提减值损失，后续投资计划，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3）请说明你公司境外业务开展的现状，包括但不限于主要业

务类型、主要客户及收入，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8. 请结合报告期内你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重要或有事项

及期后事项，说明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你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

充分、谨慎。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6月 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

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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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2021年 5月 28日 

 

 

 

 

 

 

 

 

 

 

 

 

 

 


